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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刑法修正案（七）》（以下称《修正案（七）》）规定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该罪名自颁布实施两年多以来，
理论界与实务界对该罪的理解见仁见智，导致适用的不统一。该罪的犯罪构成、此罪与彼罪的联系与区别、共同犯罪如何认

定等问题都亟待在司法实践中予以明确，以利于刑法规范作用的有效发挥，保障法律适用的统一性。

关键词：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构成要件；共同犯罪

中图分类号：ＤＦ３６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１１７Ｘ（２０１１）０６－００４２－０６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ｏｎ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Ｃｒｉｍｅ
ｏｆ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ＬｅａｄｉｎｇＰｙｒａｍｉｄＳｅｌｌｉｎｇ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ＳＡＮＧＺｈｉｘｉａｎｇ１，ＣＨＥＮＺｈｉｌｉ２

（１．ｌａｗｓｃｈｏｏｌ，Ｘｉａｎｇｔ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Ｘｉａｎｇｔａｎ，Ｈｕｎａｎ４１１１０５，Ｃｈｉｎａ；
２．Ｐｅｏｐｌｅ’ｓＰｒｏｃｕｒａｔｏｒａｔｅｏｆＺｈｕｚｈｏｕ，Ｚｈｕｚｈｏｕ，Ｈｕｎａｎ４１２００８，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Ｓｅｖｅｎｔｈ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ｏｆ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Ｌａｗ（ｉｔｃａｌｌｅｄｔｈｅｓｅｖｅｎｔｈ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ｉｎｆｒａｐａｒｔ）ｐｒｏｖｉｄｅｓｔｈｅｃｒｉｍｅ
ｏｆｏｒｇａｎｉｚｉｎｇｏｒｌｅａｄｉｎｇｐｙｒａｍｉｄｓｅｌｌｉｎｇ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Ｄｕｒｉｎｇｔｗｏｙｅａｒｓｏｆｔｈｉｓｃｒｉｍｅ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ｉｓｔｓ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
ｔｉｏｎｅｒｓａｒｅｈｏｌｄｉｎｇ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ｖｉｅｗｓｆｒｏｍｅａｃｈｏｔｈｅｒ，ｗｈｉｃｈｒｅｓｕｌｔｓｉｎｔｈｅｃｒｉｍｅｂｅｉｎｇａｐｐｌｉｅｄｔｏｎｏｎ－ｕｎｉｆｏｒｍ．Ｔｈｅ
ｃｒｉｍ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ｃｒｉｍｅａｎｄ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ｓ，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ｊｏｉｎｔｃｒｉｍｅ，ａｒｅｕｒ
ｇｅｎｔｔｏｂｅｃｌｅａｒｉｎｔｈｅｊｕｄｉｃｉ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ｉｔｎｏｔｏｎｌｙｂｒｉｎｇ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ｌａｗ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ｏｆｕｌｌｐｌａｙｅｆｆｅｃ
ｔｉｖｅｌｙ，ｂｕｔａｌｓｏｈａｓｂｅｎｅｆｉｔｔｏｔｈｅｕｎｉｔｙｏｆｌａｗ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Ｔｈｅｃｒｉｍｅｏｆｏｒｇａｎｉｚｉｎｇａｎｄｌｅａｄｉｎｇｐｙｒａｍｉｄｓｅｌｌｉｎｇ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ｖｅ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ｊｏｉｎｔｃｒｉｍｅ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发展，国外流行多
层次直销（指直销企业通过发展两个层次以上的直

销商，并由直销商将本企业产品直接销售给消费者

的一种经营方式）的商业经营模式被一些不法分子

利用，以“直销”之名行“传销”之实，大肆从事非法

经营、集资诈骗、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等违法犯罪活

动，不仅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的正常运行，还严重

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影响社会和谐稳定。

近年来，传销也不再要求传销人员销售或购买

商品，只要缴纳一定的“入门费”取得入门发展下线

的资格，并直接按照发展下线的人数获得报酬。这

种以发展人头的多少作为基本计酬依据的传销方

式，被形象地称为“拉人头”。“拉人头”传销，欺骗

他人发展人员或者缴纳一定的费用，才能取得入门

资格，既没有商品，也不提供服务，不存在真实的交

易标的，实际上也没有经营活动，难以适用非法经

营罪进行打击，造成实际办案中的适用法律困难，

严重影响了打击传销的工作力度与效率。［１］

　　一　犯罪构成

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有其相应的立法背景，

在特有的背景下产生该罪，必定会影响对该罪构成

２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１－０９－０９
作者简介：桑志祥（１９８５－），男，江西玉山人，湘潭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刑法学研究；陈至立（１９６８－），男，湖南

株洲人，湖南省株洲市人民检察院干部，主要从事刑法学研究。



桑志祥，陈至立：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若干实务问题研究

要件的认定。目前刑法理论界与实务界对本罪的

犯罪客体和主观方面没有太大的争议，即本罪侵犯

的客体为复杂客体，既侵犯了公民的财产所有权，

也侵害了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管理秩序。本罪的

犯罪主观方面是故意，一般以非法牟利为目的。本

罪争论焦点主要集中在客观和主体两个方面，理论

界存有较大分歧，司法实务中适用本罪打击传销活

动犯罪多有不统一，现着重对本罪的客观和主体两

个方面进行阐述：

（一）犯罪客观方面

《修正案（七）》第４条规定：“组织、领导以推销
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

费用或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

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

量作为计酬或返利依据，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

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传销

活动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罚金；情

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从该

规定可以得出，所谓的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是指

组织、领导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

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

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间

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返利依据，引诱、

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

济社会秩序的传销活动的行为。准确理解其含义，

对于正确适用该条文具有重大意义。从立法规定

上分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属于行为犯，情节严

重只是作为法定刑升格的一个要件，也就是说，对

于该罪的定罪标准就是看行为人是否实施了组织、

领导传销活动的行为；同时该罪又是法定犯，即“违

反国家实现某种行政目的而制定的法规所构成的

犯罪”。［２］目前传销组织是以一定的顺序组成层级

结构的，按照组织传销规则，传销人员一般分为５个
等级，从低到高分别为 Ｅ级实习业务员（销售产品
为１－２份）、Ｄ级业务组长（销售产品３－９份）、Ｃ
级业务主任（销售产品１０－６４份）、Ｂ级业务经理
（销售产品６５－５９９份）、Ａ级（高级）业务员（销售
６００份以上产品），每份产品的价格为 ３８００元或
３３００元。由于本罪存有一定的特殊性，分析起来相
当复杂，在司法实践中不易操作，因此对其认定不

能单纯地从某一方面去考虑，而应综合各方面的因

素予以认定。为便于理解，笔者试以案例析之。

基本案情：２００９年９月１６日湖南省株洲市某
检察院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崔某某等１８人组织、领导
传销活动罪，此案是该检察院首次适用《修正案

（七）》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对传销活动进行打

击而提起公诉的案件，对该罪的处置具有探索意

义。因为在《修正案（七）》出台之前，对类似传销活

动犯罪大部分都是以非法经营罪追究行为人的刑

事责任的，与此同时，由于目前对组织、领导传销活

动罪没有相关可操作性的立法或司法解释颁布实

施，株洲市某检察院本着《修正案（七）》的立法精神

与旨意，以罪行法定原则、刑法的谦抑性原理为指

导，在审查起诉阶段对该案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当

中的定性焦点可谓争论激烈。起诉书中指控被告

人崔某某等１８人（均为 Ａ级或 Ｂ级传销人员———
笔者注）于２００８年６月至２００９年３月期间，在株洲
市某区以连锁经营香港金龙国际贸易公司 ＢＯＳＳ洋
服等系列化妆品为幌子，按照一定的顺序组成层

级，进行非法传销。期间１８名被告人在传销组织中
以开会学习形式宣扬传销理念，对新进成员不断进

行“洗脑”，以达到发展更多成员，获取更大利益之

目的。在进行洗脑的同时，实行家长式的管理，对

组织成员进行人身控制。通过此种方式使该传销

组织在株洲不断蔓延扩大，人员多达２００余人，传销
产品累计金额少则几十万元，多则上百万元。

归纳起来，对本案定罪标准的观点主要有两

种：一部人认为，由于传销犯罪存有其特殊性即按

照顺序组成一定层级，因此以级别来定性比较恰

当；另一部人认为应该以销售产品的金额来定性。

综合上述两种观点，笔者认为，在目前没有相关解

释的情况下，应当从《修正案（七）》的立法原意和精

神中探求。以级别来定罪的话，这就牵涉到一个问

题即什么级别才能实施组织、领导传销的行为。这

些是犯罪主体要解决的问题，见下文详述；以销售

产品金额来定罪的，在目前没有相关司法解释出台

的情况下，笔者认为比照非法经营罪的数额标准来

认定具有一定的可行性。比照非法经营罪的数额

标准来认定有理论和实践的缘由，因为在《修正案

（七）》出台之前，按照以往的司法实践，对于传销活

动一般是以非法经营罪论处，因此，对于金额的认

定可以比照非法经营罪的认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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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单纯采用级别或销售金额来认定本罪也

有不足之处，可能导致罪责刑不相适应。举个简单

的例子，同样都是 Ａ级传销人员，由于 Ａ级的认定
标准是销售６００份以上的产品，那么一种情形下 Ａ
级传销人员有可能刚刚销售的是６００份产品，而另
一种情况下 Ａ级的销售产品是１０００份。通过仔细
分析，不难发现级别和销售金额存在一定的联系，

因为级别的认定是以产品的份数来决定的，而每份

产品亦有其固定的价格。根据级别和销售金额的

关系，很显然，６００份产品的销售金额明显低于
１０００份产品的销售金额，销售１０００份产品的社会
危害性也大于销售６００份的产品。如果单纯的采用
级别来定罪处刑，可能导致同级别而销售金额不同

的行为人被所处的刑罚相同，这样不能体现刑罚的

个别化，与罪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相背离。对组

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处罚，《修正案（七）》规定了

两档刑罚：对构成犯罪的，处５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
役；情节严重的，处５年以上有期徒刑。笔者认为不
论是构罪的标准还是本罪中“情节严重”的认定都

需要结合级别、销售金额、传销发展人数和社会危

害性等多种因素来综合考虑、分析，在目前无任何

立法或司法解释的情况下，有一定的可操作性，这

样才能不枉不纵，做到罪刑相适应。

株洲市某检察院对崔某某等１８名被告人提起
公诉，就是在综合考虑上述情况下处理的。株洲市

某法院经审理查明，于 ２００９年 １１月 ３０日依法判
决，判决的依据就是１８名被告人的级别、传销发展
人数、传销金额、社会危害性等综合因素作出一审

判决，对每个被告人均量刑适当，体现了刑罚的个

别化，１８名被告人均认罪服法，没有提起上诉。实
践说明，综合考虑级别、传销发展人数、传销金额、

社会危害性等因素来认定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具

有一定的可操作性，对提高诉讼效率有重要意义。

此外，２０１０年５月１８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颁
布施行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

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以下

简称《立案追诉标准（二）》）第７８条第１款规定：
“组织、领导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

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

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

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

依据，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

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传销活动，涉嫌组织、领导

的传销活动人员在三十人以上且层级在三级以上

的，对组织者、领导者，应予立案追诉。”该司法解释

中也要求从级别和发展成员人数等方面来认定。

（二）犯罪主体方面

本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只要达到刑事责任年

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均可构成本罪。但需

要注意的是，本罪的主体仅限于组织、领导者。《修

正（七）》将传销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作为组织、领

导传销活动罪的犯罪主体，打击的重点。而对于一

般的传销参与人员，他们既是违法者，又是受害者，

可以给予行政处罚和教育。这样就有利于彻底瓦

解、摧毁传销组织，防止新的传销组织产生，打击范

围也不会过大。［１］所谓“组织”是指召集多人，为首

发起或者实施招募、雇佣、拉拢、鼓动多人成立某种

组织的行为；所谓“领导”是指对组织的成立以及组

织的活动实施策划、指挥和布置的行为。［３］所谓“传

销活动的组织、领导者”是指策划、发起、设立、指挥

传销组织，或对传销组织的活动进行策划、决策、指

挥、协调，在传销组织的结构中居于最核心的地位、

对传销组织的正常运转起关键作用的极少数人员。

组织者、领导者既可能直接出面设立和领导传销组

织的活动，也可能在幕后策划、指挥，不直接在传销

组织中担任具体职务，而由其代理人出面领导传销

组织进行活动。［１］同时根据《立案追诉标准（二）》）

第７８条第２款的规定：“本条所指的传销活动的组
织者、领导者，是指在传销活动中起组织、领导作用

的发起人、决策人、操纵人，以及在传销活动中担负

策划、指挥、布置、协调等重要职责，或者在传销活

动实施中起到关键作用的人员。”可以看出司，法解

释对组织者、领导者的认定同理论上的界定是一致

的，虽然在理论上较容易把握，但是在司法实践中

实际操作起来却比较困难。对此，笔者认为，按照

《修正案（七）》关于本罪行为本质特征的表述，结合

传销活动犯罪的实际情况，以及贯彻宽严相济的刑

事政策的需要，除在发起、设立传销组织过程中实

施组织、领导传销行为的人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外，对于传销活动中发展人数较多、处于较高层级

（如Ａ级传销人员）或传销组织的发展、扩大过程中
起主要作用的，也应该视为本罪的犯罪主体。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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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司法实践中 Ｂ级传销人员或者其直接或间接
下线人数达到１００人以上的传销人员，以及在传销
组织地市级以上分支机构的发起、设立过程中起主

要作用的人员，均应认定为传销组织中的组织、领

导人员，按本罪定罪处罚。［４］根据刑法的谦抑性原

理，对于Ｃ级以下的传销人员由于其发展的人数有
限，既是违法者，又是受害者，对其扰乱社会经济秩

序的行为，按照一般行政处罚和进行相关的教育即

可。《修正案（七）》只是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

主体确定为组织者、领导者，而对积极参与传销组

织、实施传销行为者的未予以入罪。其实，积极参

与传销组织、实施传销行为与组织、领导者实施传

销的组织行为之危害性大体相当，在有些情况，前

者的社会危害性甚至要大于后者。如前所述，在传

销组织中一般实行“家长式”管理，在该组织中所谓

的“家长”就是指负责对传销人员的各个方面进行

指导、管理的人，而在众多的“家长”中可能不是传

销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不过从“家长”职责和作

用来看，其在传销组织所处的地位和产生的作用是

比较重要的。“家长”使传销组织更趋于严密，日渐

完善。因此，应当将类似于“家长”的积极参加者也

纳入传销犯罪的主体中，避免放纵严重危害社会

者。［５］没有将积极实施者进行规制，是《修正案

（七）》的一个不足。

此外关于单位是否可以构成本罪，有人认为组

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只能由自然人构成，不能由单

位主体构成。［６］传统的传销活动大多是由个人的组

合纠集来进行的，但新型的传销活动并不缺乏由单

位来组织实施的现象。单位组织实施的传销活动

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单位成立的目的就是为了

组建传销组织或者单位成立之后开展的业务是组

织传销活动以及盗用单位名义实施犯罪的情形；另

外一种情况就是单位的合法经营和组织传销活动

并存。对于前一种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１９９９年
６月１８日《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
关问题的解释》第２条、第３条的规定处理。比如引
起广泛关注的“亿霖传销案”，就是为了传销而组建

“亿霖集团”，法院判决结论是共同犯罪，追究个人

刑事责任。本罪是规定在刑法第２２４条之后，作为
第２２４条之一，根据刑法第２３１条的规定：“单位犯
本节第二百二十一条至第二百三十条规定之罪的，

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依照根据各该条的规定处罚。”从该

规定看，单位可以成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主

体，因此对上述提到的后一种情形单位完全可以构

成本罪。传销犯罪是牟利性的经济犯罪，单位作为

谋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经济实体，并不能否认为了

单位的经济利益并体现了单位的集体意志的组织、

领导传销犯罪的可能性；本罪是“涉众型”犯罪，牵

涉人员众多，单位作为经济组织，完全可以在整个

传销活动中成为组织者和领导者。根据单位犯罪

的刑法基本法理，此种情形应该作为单位犯罪来处

理，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单位负责人员和直接责

任人员判处刑罚。［７］

　　二　此罪与彼罪的界定

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是从非法经营罪中分离

出来的，与非法经营罪自然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

系，很难界定。本罪出台后，对组织、领导者无疑应

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定罪处罚，但对于传销组

织其他参与人如何处理存在争议。有人认为，２００１
年４月１０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传销的《批复》不因
《修正案（七）》的出台而失去效力，该《批复》的部

分内容应当继续有效，即对于“拉人头”、“收取入门

费”型传销，构罪的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论处，

而对于“团队计酬”型传销应当继续以非法经营罪

治罪，这样就使得对传销行为的刑法规制，由非法

经营罪的一个罪名的单轨制变为由非法经营罪和

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两个罪名的双轨制。［８］也有

人认为，《修正案（七）》增设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

后，关于传销按非法经营处理的《批复》应当自然废

止，因为《修正案（七）》的法律效力明显高于司法文

件，今后不能再以非法经营罪追究传销行为人的刑

事责任。［９］笔者同意第２种观点，《修正案（七）》把
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规定在合同诈骗罪条文之

后，正是为了将传销与非法经营区分开来。非法经

营是指未经许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营、

专卖物品或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买卖进出口许可

证、进出口原产地证明和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

的经营许可证或批准文件，以及其他从事非法经营

活动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行为。非法经营罪

的前提是扰乱市场秩序，而且必须有正常生产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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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存在真实的交易标的，有实实在在的可交易

的商品。而传销活动本来就没有领取合法的营业

执照，也不可能获取法律、法规的允许，其根本不存

在经营行为，只是单纯的以拉人头、收取入门费等

方式获取自身的发展条件；一旦没有新成员的加

入，整个组织就难以维持生存下去，最终传销组织

会彻底瓦解。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复》在组织、领导

传销活动出台后，应自动失效，对于一般的传销行

为不能再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否则就会扩大刑

法打击面。国务院《禁止传销条例》规定的三种传

销行为与《修正案（七）》规定的传销也应当加以严

格区分，从立法规制上看，刑法规定上的传销行为

要严格于行政法规，而且排除了行政法规中的第３
种传销类型即“团队计酬”型传销，这也充分说明了

立法者坚持刑事立法的谦抑性原则。对一般传销

行为人或“团队计酬式”传销施以行政处罚即可，不

可再施以刑事责任追究之，否则有滥用刑罚权之

嫌，若上述传销人员实施其他犯罪行为或传销行为

情节严重，可按其他相关犯罪处理。

注意到２００８年 ８月 ２５日《修正案（七）“草
案”》第４条规定：“组织、领导传销实施传销行为的
组织，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

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犯前款罪又有其他犯罪行

为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但在２００８年１２
月２２日的“草案”以及正式通过的《修正案（七）》
删除了原“草案”中关于数罪并罚的规定。该款属

于注意规定，即使不作说明，也可以根据刑法基本

理论推导出来。在传销过程还有可能涉及到集资

诈骗、非法拘禁等一罪或数罪的问题，如何区分，限

于篇幅，不再赘述。

　　三　共同犯罪问题

对于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共同犯罪，目前

学界探讨得较少，实践中的做法也含糊其辞。在处

理崔某某等１８名被告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案时，
同样也涉及了如何界定该案共同犯罪的问题。对

此，有必要进一步探讨。由于本罪有一定的特殊

性，其组织结构是按照一定层级组成的金字塔型，

在组织中存在上下级的领导与服从关系，且大多是

单线联系，每条线之间又不存在任何关系，用结构

图可以简单表示如下：

图１　传销网络结构示意图
　　（注：所作只是传销网络的部分结构图，字母均代表传销

人员，需要与传销人员的级别相区分）

从上图可以一目了然地知道，Ａ、Ｂ可以构成组
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共同犯罪无疑，但是除了 Ａ、
Ｂ之外，对于其他传销人员该如何认定共同犯罪问
题，很明显比较棘手，不是理论上一两句就能够分

析得清楚，需要司法实践中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进

行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此外，国家工商总局于２００７年９月６日颁布的
关于出租房屋给传销人员居住的行为，是否依据

《禁止传销条例》进行处罚问题的批复，规定“当前

传销组织以介绍工作、从事经营活动等名义欺骗他

人离开居所地非法从事传销活动，已经成为传销违

法活动的主要形式。传销组织租住房用于聚集传

销人员，对其进行‘洗脑’，是‘拉人头式’传销经营

活动的重要特征。因此，为传销组织提供传销人员

居住的场所行为属于为传销行为提供条件的行为，

应该按照《禁止传销条例》第２６第１款规定的定性
处罚。”而《禁止传销条例》第２６规定：“为本条例第
七条规定的传销行为提供经营场所、培训场所、货

源、保管、仓储等条件的，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

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处５万元以上５０万
元以下的罚款。”“为本条例第七条规定的传销行为

提供互联网信息服务的，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

停止违法行为，并通知有关部门依照《互联网信息

服务管理办法》予以处罚。”通过上述行政法规和部

门规章的规定，可以看出目前对为传销活动的开展

提供便利条件的行为只是一般的违法行为，对其施

以的是行政处罚，并没有规定为犯罪。笔者认为此

种规定是科学的，不宜将其作为传销活动犯罪的共

同犯罪论处。因为，第一，行为人没有组织、领导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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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的共同犯罪故意；其次，为传销活动提供便利条

件的行为人自身并没有实施组织、领导传销行为，

对于其构成其他犯罪的，根据案件情况按相关犯罪

处理。

在解决能否构成共同犯罪问题后，下一步要解

决的就是该如何区分主从犯的问题。对此有人可

能会提出，由于本罪的犯罪主体是组织者和领导

者，他们在传销犯罪中的作用都是起组织或领导的

作用，而且所起的作用都是相当大的，因此对本罪

的共同犯罪不需要区分主从犯，而且区分主从犯也

没有意义。笔者不以为然，不可否认在共同犯罪可

能出现各行为人所起作用相当的情形而不需区分

主从犯，但是事物的发展总是复杂多变的，任何一

种解决方案都不可能穷尽所有新出现的情况，因此

需要尽量预设可能发生的情况，然后提出解决方

案。假设一个传销活动中真的存在着作用不同的

组织或领导者，主从犯该如何区分？如前所述，传

销组织一个复杂网络结构，存在上下级的领导关系

且都是单线联系，对此需要根据具体的案情进行分

析，不能一刀切。对于这样的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就

可以找到恰当的解决方案的，需要在司法实践中慢

慢摸索，同时也需要发挥刑法理论界的作用。２００９
年１１月３０日株洲市某法院所作的一审判决，对崔
某某等１８名被告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适用了刑
法第２５条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但没有进一步区分
该案的主从犯问题。在不能区分主从犯的情况下，

为了满足刑罚处刑个别化的要求，在量刑方面可以

考虑级别，即以级别来确定量刑的轻重以及法定刑

是否升格，这样才可以凸显刑法的公平性。

总之，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是在适应社会实

践发展的基础上，为打击日益泛滥的传销活动提供

法律依据而出台的，弥补了立法上的缺陷。本着刑

法的谦抑性原理，对此在相关的立法或司法解释尚

未出台之前，对于本罪的追诉标准和定罪量刑，需

要综合考虑传销人员的级别、传销发展的人员数

量、传销金额、社会危害性等多方面的因素来考虑，

切不可只看到冰山一角。《修正案（七）》颁布实施

以前，在司法实践中，对于传销活动的犯罪，大多都

是以非法经营罪论处的，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

出台后，对于一般性参与传销活动的不应再以非法

经营罪追究刑事责任，对于达不到该罪的追诉标准

的可以用行政手段进行规制，这样既有利于瓦解传

销组织，又不会扩大打击面，避免刑罚权的滥用。

行为人构成其他犯罪的，应按照相关的犯罪处理。

由于本罪具有特殊性，按照一定层级组成“金字塔

式”结构，属于“涉众型”的犯罪，因而对于该罪共同

犯罪的认定和主从犯的区分就需要根据案件具体

情况具体分析，在司法实践中逐步探索，寻求最佳

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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